
會 議 規 範(僅作為各機關或團體定訂議事規則的參考) 

中華民國 43年 5月 19日內民字第 50440號公布試行 

中華民國 54年 7月 20日內民字第 178628號公布施行 

93年 5月中央標準法公布後，本規範已喪失行政命令位階 

壹、開  會 

第 一 條   會議之定議 三人以上，循一定之規則，研究事理，達成決議，解決問題，

以收群策群力之效者，謂之會議。 

第 二 條   適用範圍 本規範於左列會議均適用之： 

          (一)議事在尋求多數意見並以整個會議名義而為決議者，如各級議事機關之會

議，各級行政機關之會議，各種人民團體之會議，各種企業組織之股東大會

及理監事會議等。 

(二)議事在集思廣益提供意見而為建議者，如各種審查會，處理付委案件之委員

會等。 

              各機關對其首長交議或提供意見之幕僚會議，得準用前項之規定。 

第 三 條   會議之召集 會議之召集，除各該會議另有規定外，依左列規定行之。 

          (一)各種永久性集會之成立會，及各種臨時性集會，由發起人或籌備人召集之。 

          (二)永久性集會之各次常會，或其臨時會議，由其負責人（如主席、議長、會長、

理事長等）召集之。 

          (三)永久性集會每屆改選後之第一次會議，如議事機關之常設委員會，或各種企

業組織及人民團體之理監事會等，由當選人中得票最多者，或前屆負責人召

集之。 

              召集人應根據路程遠近及交通情形，於適當時間前將開會事由、時間及地點 

通知各出席人或公告之；可能時，並附送議程及有關資料。 

第 四 條   開會額數 各種會議之開會額數，依左列規定： 

          (一)永久性集會，得自定其開會額數。如無規定，以出席人超過應到人數之半數，

始得開會。 

              前款應到人數，以全體總數減除因公、因病人數計算之。 

          (二)處理議案之委員會，應有全體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始得開會。 

          (三)會員無定額者，不受開會額數之限制。 

              開會時間已至，不足開會額數者，得宣布延長之，延長兩次仍不足額時，主

席應宣告延會，或改開談話會。 

第 五 條   不足額問題 因出席人缺席致未達開會額數者，如有候補人列席，應依次遞 

補。如遞補後仍不足額，影響成會連續兩次者，應於第二次延會前，由出席人過

半數之決議，決定第三次開會日期，預先以書面加敘經過，通知全體出席人，第

三次開會時，如仍未達開會額數，但實到人數已達三分之一以上者，得以實到人

數開會，並得對無故不出席者，為處分之決議。必要時得決議改組或改選。 

              前項候補人遞補後，得臨時行使第二十條出席人之權利。 

              以上各項，各該會議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 六 條   談話會 因天災人禍，須為緊急處理，而出席人因故未達開會額數者，得開 



談話會，依出席人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作成決議行之，但該項決議應於會後儘

速通知未出席人，並須於下次正式會議，提出追認之。 

第 七 條   開會後缺額問題 會議進行中，經主席或出席人提出數額問題時，主席應立 

即按鈴，或以其他方法，催促暫時離席之人，回至議席，並清點在場人數，如不

足額，主席應宣布散會或改開談話會，但無人提出額數問題時，會議仍照常進行。

在談話會中，如已足開會額數時，應繼續進行會議。 

第 八 條   會議程序 開會應於事先編訂會議程序，其項目如左： 

          (一)由主席或臨時主席（發起人或籌備人）報告出席人數，並宣布開會。 

            (１)推選主席。（由臨時主席宣布開會者，應正式推選主席，但臨時主席得當

選為主席。） 

            (２)主席報告議程，及各項程序預定之時間。（已另印發議事日程者，此項從

略。） 

            (３)主席報告議程後，應徵詢出席人有無異議，如無異議，即為認可；如有異

議，應提付討論及表決。 

          (二)報告事項： 

            (１)宣讀上次會議紀錄。（如係第一次會議此項從略。） 

            (２)報告上次會決議案執行情形。（無此項報告者從略。） 

            (３)委員會或委員報告。（無此項報告者從略。） 

            (４)其他報告。（如有其他各種報告，應將報告之事項或報告人，一一列舉，

無則從略。） 

            (５)以上各款報告完畢後，得對上次決議案之執行，或其他會務進行情形，檢

討其利弊得失，及其改進之方法。 

          (三)討論事項： 

            (１)前會遺留之事項。（如前會有未完之事項，或指定之事項，須於本次會議 

討論者，應將其一一列舉，如無此種事項者，從略。） 

            (２)本次會議預定討論之事項。（應將各預定討論事項一一列舉。） 

            (３)臨時動議。 

          (四)選舉。（如有必要，此項得移於討論事項之前） 

          (五)散會。 

              各該會議如已設置紀錄委員會者，本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一目從略。 

              會議紀錄，如未失去機密性質者，應在秘密會中宣讀之。 

第 九 條   來賓演講及介紹 開會時來賓演講，應以事先特約者為限，並以一人為宜， 

演講題目，得先約定，並通知各出席人，或公告之。到會來賓，毋須一一演講，

但如有必要，得由主席向會眾簡要介紹。 

第 十 條   致敬及慰問 凡以會議名義，對個人或團體致敬或慰問，應經正式動議及表

決，於會後以簡要文字表達之。 

第 十一 條   議事紀錄 開會應備置議事紀錄，其主要項目如左： 

          (一)會議名稱及會次。 

          (二)會議時間。 

          (三)會議地點。 



          (四)出席人姓名及人數。 

          (五)列席人姓名。 

          (六)請假人姓名。 

          (七)主席姓名。 

          (八)紀錄姓名。 

          (九)報告事項。 

          (十)選舉事項，選舉方法，票數及結果。（無此項目者，從略。） 

          (十一)討論事項，表決方法及結果。 

          (十二)其他重要事項。 

              議事紀錄應由主席及紀錄分別簽署。 

              各該會議得設置紀錄委員會，專司核對紀錄事宜，如有異議，應向大會提出

報告。 

第 十二 條   紀錄人員 會議之紀錄人員，除各該會議另有規定外，得由主席指定，或由

會議推選之。 

第 十三 條   紀錄人員之發言權及表決權 會議之紀錄，如係由會員兼任者，有發言權及

表決權。 

第 十四 條   處分之決議 會眾有左列情事之一者，得經出席人之提議，過半數之通過為 

處分之決議。如情節重大，得由大會成立紀律委員會，研議處分辦法，報請大會

決定。 

          (一)無故不出席會議，連續二次以上者。 

          (二)發言違反禮貌，損及其他會眾之人格及信譽者。 

          (三)違反議事規則，不服主席糾正，妨礙議場秩序者。 

              前項處分之決議，以左列各款為限。 

          (一)將姓名及其事由，列入會議紀錄。 

          (二)停止出席權一次。 

          (三)向會眾或受損害人當面致歉。 

貳、主  席 

第 十五 條   主席之產生 會議之主席，除各該會議另有規定外，應由出席人於會議開始

時推選，如有必要，並得推選副主席一人或數人。 

第 十六 條   主席之地位 主席應居於公正超然之地位，嚴格執行會議規則，維持會議和

諧，使會議順利進行。 

第 十七 條   主席之任務 主席之任務如左： 

          (一)依時宣布開會及散會或休息，暨按照程序，主持會議進行。 

          (二)維持會場秩序，並確保議事規則之遵行。 

          (三)承認發言人地位。 

          (四)接述動議。 

          (五)依序將議案宣付討論及表決，並宣布表決結果。 

          (六)簽署會議紀錄及有關會議之文件。 

          (七)答復一切有關會議之詢問，及決定權宜問題與秩序問題。 

              其他有關大會會務之重大問題事事件，得依本規範第六十三條第四款之規 



定，設立綜合委員會處理之，以維持主席公正超然之地位。副主席之任務，在協

助主席處理有關會議進行之事務，或因主席因故不能主持會議時，代行主席職務。 

第 十八 條   主席之發言 主席對於討論事項，以不參與發言或討論為原則，如必須參與

發言，須聲明離開主席地位行之。 

              主席如必須參與討論時，如有副主席之設置，應由副主席暫代主席，如副主 

席亦須參與討論，應選舉臨時主席主持會議。但機關之幕僚會議，由首長主持者，

不在此限。 

第 十九 條   主席之表決權 主席以不參與表決為原則。 

              主席於議案表決可否同數時，得加入可方，使其通過；或不加入，而使其否

決，但有特別規定之表決人數者，從其規定。 

              主席於議案之表決，可否相差一票時，得參加少數方面，使成同數以否決之。

參、出席人列席人及代表人 

第 二十 條   出席人之權利義務 出席人有發言、動議、提案、討論、表決及選舉等權利。

出席人有遵守會議規則，服從決議等義務。未出席亦同。 

第二十一條   議場秩序 出席人應共同維護議場秩序，於主席發言及議案付表決時，不得

離開議場。 

第二十二條   列席人 列席人得參與本身所代表單位有關問題之發言與討論。 

              列席人有遵守會議規則，發言禮貌及議場秩序之義務。 

第二十三條   代表人 出席人因故不能出席會議時，得以書面委託同一團體之其他出席

人，代表其發言。 

              前項規定，如各該會議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肆、發  言 

第二十四條   請求發言地位 主席人發言，須先以左列方式之一，請求發言地位。經主席

認可後，始得發言。 

          (一)舉手並稱呼主席請求發言。 

          (二)以書面請求，遞交主席，並註明姓名或議席號數。 

              主席對前項各款之請求，應點首示意，或稱呼會員，准其立即發言，或紀錄

各請求人之姓名席次，依次准其發言。 

              左列事項無需討得發言地位，並得間斷他人發言： 

          (一)權宜問題。 

          (二)秩序問題。 

          (三)會議詢問。 

          (四)申訴動議。 

第二十五條   聲明發言性質 出席人取得發言地位後，須首先聲明其發言性質，對在場之 

問題，為贊成，為反對，為修正，或為其他有關動議。 

第二十六條   發言先後之指定 二人以上同時請求發言者，由主席指定其先後次序。 

          主席依前項指定發言人次序時，得參酌左列情形，指定其先行發言。 

          (一)原提案人有所補充或解釋者。 

          (二)就討論之議案，發言最少，或尚未發言者。 

          (三)距離主席較遠者。 



第二十七條   發言禮貌 發言應有禮貌，就題論事，除以對人為主體之議案外，不得涉及 

私人私事，如言論超出議題範圍，或有失禮貌時，主席應予制止，或中止其發言，

其他出席人，亦得請求主席為之。 

第二十八條   發言次數及時間 發言應簡單扼要，同一議案，每人發言以不超過兩次，每 

次以不超過五分鐘為宜，但所有出席人均已輪流講畢，或另有規定者不受此限。 

              提案之說明，質疑之應答，事實資料之補充，工作或重要事項之報告，經主

席許可者，不受前項之限制。 

              出席人如需延長或增加發言次數，應請求主席許可為之。必要時，主席應徵

詢會眾有無異議，如有異議，應付表決。 

第二十九條   書面發言 出席人得將發言要點，以書面提請主席，依序交紀錄或秘書人員，

宣讀之。 

伍、動  議 

第 三十 條   動議之種類 動議之種類如左： 

          (一)主動議 一動議不附屬於任何動議而能獨立存在者，屬之。其種類如左： 

            (１)一般主動議 凡提出新事件於議場，經附議成立，由主席宣付討論及表決

者，屬之。 

            (２)特別主動議 一動議雖非實質問題而有獨立存在之性質者，屬之。其種類

如左： 

              １復議動議。 

              ２取銷動議。 

              ３抽出動議。 

              ４預定議程動議。 

          (二)附屬動議 一動議附屬於他動議，而以改變其內容或處理方式為目的者，屬

之。其種類如左： 

            (１)散會動議。 

                （休息動議） 

            (２)擱置動議。 

            (３)停止討論動議。 

            (４)延期討論動議。 

            (５)付委動議。 

            (６)修正動議。 

            (７)無期延期動議。 

          (三)偶發動議：議事進行中偶然發生之問題，得提出偶發動議，其種類如左： 

            (１)權宜問題。 

            (２)秩序問題。 

            (３)會議詢問。 

            (４)收回動議。 

            (５)分開動議。 

            (６)申訴動議。 

            (７)變更議程動議。 



            (８)暫時停止實施議事規則一部之動議。 

            (９)討論方式動議。 

            (１０)表決方式動議。 

第三十一條   動議之提出 動議之提出，依左列之規定。 

          (一)主動議 得於無其他動議或事件在場時提出之。 

              一主動議在場待決時，不得再提另一主動議，如經提出，即為不合秩序，主

席應不予接述。 

          (二)附屬動議 得於其有關動議，進行討論中提出之，並先於其所附屬之動議，

提付討論或表決。 

          (三)偶發動議 得視各該動議之性質於有關動議或事件在場時提出之。 

第三十二條   動議之附議 動議必須有一人以上附議始得成立。主席對動議得自為附議。

各種會議，對附議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左列事項不需附議。 

          (一)權宜問題。 

          (二)秩序問題。 

          (三)會議詢問。 

          (四)收回動議。 

第三十三條   動議之程序 動議之程序如左： 

          (一)動議者向主席請求發言地位。 

          (二)主席承認動議者之發言地位。 

          (三)動議者發動議而坐。 

          (四)附議（以口呼附議為之。） 

          (五)主席接述動議，並付討論。 

第三十四條   提案 動議以書面為之者稱提案，提案除依特別規定，得由個人或機關團體 

單獨提出者外，須有附署。其附署人數如無另外規定，與附議人數同。 

第三十五條   不得動議之時 有左列情形之一時，除權宜問題、秩序問題、會議詢問及申

訴動議外，不得提出動議。 

          (一)他人得發言地位時。 

          (二)表決或選舉時。 

第三十六條   附屬動議之優先順序 附屬動議優先於主動議。其本身之優先順序如左： 

          (一)散會動議。 

             （休息動議） 

          (二)擱置動議。 

          (三)停止討論動議。 

          (四)延期討論動議。 

          (五)付委動議。 

          (六)修正動議。 

          (七)無期延期動議。 

              前項附屬動議如有順序較低之附屬動議待決時，得另提出順序較高之附屬動 

議。但有順序較高之附屬動議待決時，不得提出順序較低之附屬動議。 



第三十七條   散會動議 議案進行中，得提出散會動議，如得可決，應即宣布散會。散會

時，未了之議案，應於下次會中繼續討論。 

第三十八條   擱置動議與抽出動議 擱置動議如經通過，應將其所指之本題，及有關之附 

屬動議，一併擱置之。擱置之議案，得於本會期中動議抽出之。 

              抽出動議之提出，得於無其他動議或事件在場時行之。 

              抽出動議通過後，應由原案擱置時所在之秩序，繼續進行。 

第三十九條   停止討論動議 議案討論中，得提出停止討論動議，如得可決，議案應立付

表決。 

第 四十 條   延期討論動議 議案進行中，得提出延期討論動議，如得可決，議案應俟指

定時間重行處理。 

第四十一條   無期延期動議 議案進行中，得提出無期延期動議，如得可決，議案視同打

銷。 

第四十二條   動議之收回 動議未經附議前，得由動議人收回之。 

              動議經附議後，非經附議人同意，不得收回。 

              動議經主席接述後，原動議人如欲收回，須經主席徵詢無異議後行之，如有

異議，由主席逕付表決定之。 

              動議經修正者，不得收回。 

第四十三條   提案之撤回 提案在未經主席宣付討論前，得由提案人徵求附署人同意撤回

之。 

              提案經主席宣付討論後，原提案人如欲撤回，除須徵得附署人同意外，並須

由主席徵詢全體無異議後行之。 

              提案經修正者，不得撤回。 

第四十四條   動議之分開 一動議具有數段性質者，得由主席或出席人動議分開討論及表

決。 

              動議經分開表決後，仍應將全案提付表決。 

              動議之各部均經否決者，該動議視為整個被否決。 

陸、討  論 

第四十五條   動議之討論 動議之討論，應依優先秩序，逐一進行，在同一時間，不得討 

論二動議。如有違反前項情事發生，主席應予制止，或不予接述。 

第四十六條   討論之程序 內容複雜或條文式之議案，得先就全案要旨，廣泛交換意見， 

其次分章分節，依次討論，每一章節，應逐條逐款，順序進行，俟議案全部討論

完竣，最後再將全案舉行表決。 

議案之討論，已進行至在後之章節條款時，不得將業經通過在前之章節條款， 

重行提出討論，但如因在後之章節條款，有所變更，致在前有關之章節條款，確

有變更必要者，得於全案討論完竣時，再將該項章節條款，提出討論之。標題之

討論，應在全部條文或內容表決後行之。如有前言，應先於標題討論之。議案經

廣泛交換意見後，如認為無成立必要，得由主席人提議，參加表決多數之通過，

否決之。 

第四十七條   讀會 立法機關於法律規章及預算案之討論，以三讀會之程序為之。 



          (一)第一讀會：於議案列入議程後，由主席宣讀議案標題行之，如全案內容有宣

讀之必要，應指定秘書或紀錄為之。 

              議案於朗讀標題後，應交付有關委員會審查，或經大體討論後，決議不經審

查，逕付二讀或撤銷之。 

          (二)第二讀會：於各委員會審查之議案，或經大會決議不經審查逕付二讀之議案，

提付大會討論時行之。 

              第二讀會應將議案逐條朗讀，提付討論，或就原案要旨，或委員會審查意見，

先作廣泛討論。 

              第二讀會，就原案要旨或委員會審查意見，廣泛討論後，得經主席人提議，

參加表決之多數同意，將全案重付審查。 

              第二讀會，得將修正之條款文句，交有關委員會，或指定人員整理之。 

          (三)第三讀會：於第二讀會之下次會議行之，但由出席人提議，並經參加表決之

多數同意，得於二讀後，繼續進行三讀。 

              第三讀會除發現議案有互相牴觸，或與憲法及其他法令規章相牴觸應修正者

外，只得為文字之修正，不得變更原意。 

              議案全部處理完竣後，應將全案付表決。 

第四十八條   不經討論之事項 左列動議不得討論： 

          (一)權宜問題。 

          (二)秩序問題。 

          (三)會議詢問。 

          (四)散會動議。 

          (五)休息動議。 

          (六)擱置動議。 

          (七)抽出動議。 

          (八)停止討論動議。 

          (九)收回動議。 

          (十)分開動議。 

          (十一)暫時停止實施議事規則一部之動議。 

          (十二)討論方式動議。 

          (十三)表決方式動議。 

柒、修正案 

第四十九條   修正案提出及處理之方式 修正案之提出及處理，可分為甲乙二式。各種會 

議，得採用任何一種行之。但同一次會議中，以採用同一種方式為限。 

第 五十 條   修正案提出及處理之甲式 修正案提出及處理之甲式，依左列各款規定行之： 

          (一)修正之方法： 

            甲、加入字句。 

            乙、刪除字句。 

            丙、刪除並加入字句。 

              修正案得與本題相衝突，但必須與本題有關，方得提出。（例如：﹁通過擁 

護節約運動﹂一本題，得動議將「擁護」二字修正為「反對」二字是。） 



              凡加入或刪除一「不」字之修正案，而有否決本題之效果者，不得提出。（例 

如：「響應提倡食用糙米」一本題，不得動議修正在「響應」之上，加入一「不」

字是。） 

          (二)修正之範圍 修正案得對本題一部分字句，或不限於一部分字句，予以增刪 

補充提出之。（例如：「設一圖書閱覽室供會員之用」一本題，得動議在「圖

書」二字之下，加入「雜誌」二字，或同時將「會員」二字刪除，而加入「員

工及其家屬」六字是。） 

          (三)第一修正案及第二修正案之提出 本題進行討論中，正反兩方意見未決前， 

對本題提出之修正，稱第一修正案。第一修正案進行討論中，正反兩方意見

未決前，針對第一修正案部分提出之修正，稱第二修正案，或修正案之修正

案。 

          (四)同級修正案之提出 一修正案未決前，不得提出另一同級之修正案。 

              第一修正案表決後，方得另提其他第一修正案。第二修正案表決後，方得另

提其他第二修正案。 

          (五)先事聲明 凡欲提修正案，而不在前款所定之秩序者，得將所欲提之案，先 

事聲明，以供出席人於表決時，為贊成與否之考慮與抉擇。 

              前項經先事聲明之案，至合於秩序時，有優先提出之地位。 

          (六)修正案之討論 第一修正案提出後，本題之討論即暫行中止，應將該第一修 

正案優先提付討論，如有第二修正案提出，第一修正案之討論即暫行中止，

應將該第二修正案優先提付討論，如無第二修正案提出，即將第一修正案提

付表決。 

          (七)修正案之處理，有修正案之動議，其處理依左列順序： 

            甲、第二修正案。 

            乙、第一修正案。 

            丙、本題。 

              第二修正案經討論後，即提出表決，如經可決即納入第一修正案，而變為修

正後第一修正案。 

              對前項修正後之第一修正案，如尚有修正意見提出，即為其他第二修正案。 

如又經可決，即納入該項修正後之第一修正案，而變為再度修正後之第一修正案。 

對前項再度修正後之第一修正案，得再提其他第二修正案。其處理如前，直 

至再無其他第二修正案提出時，即將最後修正之第一修正案，提付表決。前項表

決結果，如又為可決，即納入本題，而變為修正後之本題。 

               對前項修正後之本題，如尚有修正意見提出，即為其他第一修正案，如又經 

可決，即納入該項修正後之本題，而變為再度修正後之本題。 

               對前項再度修正後之本題，得再提其他第一修正案，其處理如前，直至再無 

其他第一修正案提出時，即將最後修正之本題，提付表決。 

               第二修正案如經否決，並無其他第二修正案提出時，即將第一修正案提付表 

決，第一修正案如經否決，並無其他第一修正案提出時，即將本題提付表決。 

           (八)替代案 凡提出修正案以全部代替原案而仍與原案主旨有關者，稱替代案。 



              （例如：「設立幼稱園一所，以供本會會員子女之用」之案，得提替代案為

「交由會長調查設幼稚園需費若干，並研議款項之來源」是。） 

           (九)替代案之提出 提代案得於本題進行討論中，或於第一或第二修正案在場時

提出之。 

               對於替代案得提修正案，其處理適用修正案處理之方式。 

           (十)替代案之處理 替代案提出後，應予以優先處理。 

               替代案如獲通過，倘係於本題進行討論中提出者，本題即被打銷；倘係於第 

一或第二修正案在場時提出者，本題及第一、或第二修正案均被打銷；替代

案如被否決，仍回復至其提出時，原案所在之秩序，繼續進行。 

第五十一條   修正案提出及處理之乙式 修正案提出及處理之乙式依左列各款之規定行

之： 

          (一)修正案之提出 對於本題之一部分數部分或全部得提出多數修正案。較繁複 

之修正案，必要時應以書面方式繕成完整之提案提出之。 

(二)委員會之整理 對同一本題之修正案，複雜繁多時，得由大會決議交特設委

員會，綜合整理為各種性質互異，界限分明之案，送還大會，討論表決。 

          (三)修正案之討論及表決 修正案之討論，與本題同時行之，其表決應先於本題

行之。 

              對本題有兩個以上之修正案提出時，其討論之秩序，依提出之先後行之；其 

表決之次序，應就其與本題旨趣距離最遠者，最先付表決，次遠者次付表決，依

此類推，直至所有修正案盡付表決為止。 

              多數修正案之一，如獲通過，勢須否決另一修正案者，該另一修正案不再付

表決。 

          (四)本題之表決 一項或數項修正案，如獲通過，應再將修正後之本題，提付表

決。 

              修正案均被否決時，應將本題提付表決。 

          (五)分部表決 修正案之各部分，得分別付表決。 

              修正案經分部表決後，應將通過之各部分，納入原案，提付表決。 

              修正案之各部分，均經否決者，該修正案視為整個被否決。 

          (六)修正案之乙式，其修正之方法與範圍與甲式同。 

第五十二條   修正動議之接納 修正動議，得由原動議人自動接納，經接納後之修正動議， 

成為原動議之一部分，應併入原動議中，提付討論及表決，毋須分別處理，出席

人有反對接納者，仍應提付討論及表決。 

第五十三條   關於人選款項時間數字等之提出及改擬 關於人選、款項、時間、數字等，

依提出之先後順序，依次表決至通過其一為止。 

第五十四條   不得修正之事項 左列各款不得修正： 

          (一)權宜問題。 

          (二)秩序問題。 

          (三)會議詢問。 

          (四)申訴動議。 

          (五)散會動議。 



          (六)休息動議。 

          (七)擱置動議。 

          (八)抽出動議。 

          (九)停止討論動議。 

          (十)無期延期動議。 

          (十一)收回動議。 

          (十二)復議動議。 

          (十三)取銷動議。 

          (十四)暫時停止實施議事規則一部之動議。 

          (十五)討論方式動議。 

          (十六)表決方式動議。 

捌、表  決 

第五十五條   表決之方式 表決應由主席就左列方式之一行之，但出席人有異議時，應徵

求議場多數之意見決定之。 

          (一)舉手表決。（或用機械表決。） 

          (二)起立表決。 

          (三)正反兩方分立表決。 

          (四)唱名表決。唱名表決之方式，如經出席人提議，並得五分之一以上之贊同，

即應採用。 

              出席人應名時，應起立答應﹁贊成﹂，﹁反對﹂或﹁棄權﹂。如未應名，再

唱一次，但不得三唱。 

          (五)投票表決。 

              前項第五款，除對人之表決應採無記名投票外，對事之表決，以記名投票表

示負責為原則。 

第五十六條   通過與無異議認可 

          (一)通過 以表決之方式，獲得多數之贊同者。 

          (二)無異議認可 第六十條所列之事項，得由主席徵詢議場有無異議。稍待。如 

無異議，即為認可。如有異議，仍須提付討論及表決，但經主席徵詢無異議

並已宣佈認可後，不得再行提出異議。 

              無異議認可之效力與表決通過同。 

第五十七條   兩面俱呈 表決應就贊成與反對兩面俱呈，並由主席宣布其結果。 

第五十八條   可決與否決 表決除本規範及各種會議另有規定外，以獲參加表決之多數為

可決，可否同數時，如主席不參與表決，為否決。 

              參加表決人數之計算，以表示可、否兩種意見為準。如以投票方式表決，空

白及廢票不予計算。 

第五十九條   表決之特定額數 左列各款，須分別達到其特定額數，方為可決： 

          (一)須得參加表決之四分之三以上之贊同者。 

            甲、關於變更團體宗旨或目的之表決。 

            乙、關於團體解散之表決。 

          (二)須得參加表決之三分之二以上之贊同者。 



            甲、關於修改團體組織或議事規則之表決。 

            乙、關於罷免會員之表決。 

            丙、關於處分團體財產之表決。 

            丁、關於已通過議事程序變更之表決。 

            戊、暫時停止實施議事規則一部之動議之表決。 

            巳、停止討論動議之表決。 

第 六十 條   無異議認可之事項 左列各款，得由主席徵詢全體出席人意見，如無異議，

即為認可，如有異議，仍應提付討論及表決。 

          (一)宣讀會議程序。 

          (二)宣讀前次會議紀錄。 

          (三)依照預定時間宣布散會或休息。 

          (四)例行之報告。 

              第五十八條所定以獲參加表決之多數為可決之議案，得比照前項規定以徵詢

無異議方式行之，但主動議及修正動議，不在此限。 

第六十一條   重行表決 出席人對表決結果，發生疑問時，得提出權宜問題，經主席認可，

重行表決，但以一次為限。 

玖、付委及委員會 

第六十二條   議案之付委 議案全部或其一部，得經大會決議，交付委員會處理之。 

          付委案件，有修正案未決者，應一併付委辦理。 

              議案內容，包括數種不同性質，得分交數委員會。 

第六十三條   委員會之種類 委員會之種類如左： 

          (一)常設委員會 永久性之議事機關，得置各種常設委員會。常設委員會得定期

舉行改選。 

          (二)特設委員會 各種會議，對特種案件，得特設委員會處理之，於該案件處理

完竣後，委員會因任務終了，而當然結束。 

          (三)全體委員會 各種會議於審查重要案件時，為使出席人均有暢所欲言之機 

會，及盡可能獲得大多數或全體一致之見解，得以出席人全體，舉行全體委

員會。全體委員會於該案審查完竣，即行結束。 

          (四)綜合委員會 永久性之議事機關，或大規模之會議，得設綜合委員會，處理 

有關大會會務之重大問題或事件，建議大會採納之。 

第六十四條   委員之產生 委員會之委員，除有特別規定外，由大會推選之，或由大會授

權主席指定，提經大會同意之。 

第六十五條   委員會召集人及主席 委員會之召集人，由大會推定或由委員會委員互選，

或由大會授權主席指定之。 

              委員會之主席，除法令另有規定，或另有成例外，得由召集人充任，或於委

員會開會時，由委員互選之。 

              全體委員會開會時，應另推選主席，原大會主席應暫行退位，俟全體委員會

結束，大會復開時，再行復位。 

第六十六條   委員會之議事及表決 委員會之議事，應遵守一般會議規則，但不受發言次

數之限制。 



              委員會之表決，除有特別規定外，以獲出席人過半數者為可決。 

第六十七條   邀請列席人員 委員會開會時，得邀請有關人員列席，就所議事項提供書面

報告或意見，並予列入會議記錄。 

第六十八條   付委案件之處理 委員會對付委案件，得予增刪修正，但委員會對全案認為

無修正必要時，得以原案送還大會，並敘明其理由。 

              委員會之討論程序，準用第四十六條之規定。 

第六十九條   對委員會之指示 議案付委時，得由大會附加各項原則性之指示，交由委員

會遵照辦理。 

第 七十 條   名稱不得修正 委員會對付委案件之名稱，不得修正。但認為確有修正之必

要，得向大會建議之。 

第七十一條   不得修改原件 委員會審查案件時，應另作紀錄，不得就原件增刪修改。 

第七十二條   委員會之報告及少數異見之報告 付委案件辦竣後，應將結果向大會提出報 

告，委員會中有少數異見者，得另提少數異見之報告，以供大會參考。 

第七十三條   委員於大會發言之限制 委員於大會討論委員會之報告或少數異見之報告 

時，除預先在委員會聲明保留發言權者外，不得為與委員會報告相反之發言。 

第七十四條   報告之解釋 委員會主席或報告人，為解釋委員會之報告，得優先發言。 

第七十五條   重行付委 大會對委員會之報告，得予採納修正或不予採納，並得將原案全 

部或一部交原委員會，或另行指定委員組織委員會重行審查。 

第七十六條   不得對外公布報告 委員會非經大會許可，不得對外公布其報告。 

第七十七條   付委案件之抽出 委員會對付委案件延不處理時，得經大會出席人之提議並 

獲參加表決之多數通過，將該案抽出，另行組織委員會審查或由大會逕行處理之。 

拾、復議及重提 

第七十八條   提請復議之理由 議案經表決通過或否決後，如因情勢變遷或有新資料發現 

而認為原決議案確有重加研討之必要時，得依第七十九條之規定提請復議。 

第七十九條   提請復議之條件 決議案之復議，應具備左列條件： 

          (一)原決議案尚未著手執行者。 

          (二)具有與原決議案不同之理由者。 

          (三)須提出於同次會或同一會期之下次會，提出於同次會，須有他事相間，提出 

於下次會，須證明提出人係屬於原決議案之得勝方面者，如不能證明，應得

議決該案之會次出席人十分之一以上之附議，並列入再下次會議事日程。 

              前款附議人數，如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 八十 條   復議動議之討論 復議動議之討論，僅須對原決議案有無復議之必要發言。

其正反兩方之發言，各不得超過兩人。 

第八十一條   不得再為復議 復議動議經否決後，對同一決議案，不得再為復議之動議。 

第八十二條   不得復議之事項 左列各款不得復議： 

          (一)權宜問題。 

          (二)秩序問題。 

          (三)會議詢問。 

          (四)散會動議之表決。 

          (五)休息動議之表決。 



          (六)擱置動議之表決。 

          (七)抽出動議之表決。 

          (八)停止討論動議之表決。 

          (九)分開動議之表決。 

          (十)收回動議之表決。 

          (十一)復議動議之表決。 

          (十二)取銷動議之表決。 

          (十三)預定議程動議之表決。 

          (十四)變更議程動議之表決。 

          (十五)暫時停止實施議事規則一部之動議之表決。 

          (十六)討論方式動議之表決。 

          (十七)表決方式動議之表決。 

第八十三條   重提 左列動議如被否決，於議事情況改變後，可以重提： 

          (一)權宜問題。 

          (二)散會動議。 

          (三)休息動議。 

          (四)擱置動議。 

          (五)抽出動議。 

          (六)停止討論動議。 

          (七)延期討論動議。 

          (八)付委動議。 

          (九)收回動議。 

          (十)預定議程動議。 

拾壹、權宜問題秩序問題及申訴 

第八十四條   權宜問題 對於議場偶發之緊急事件，足以影響議場全體或個人權利者，得 

提出權宜問題。（例如：議場發生喧擾，妨礙出席人之聽覺，出席人得提請主席

制止是。） 

第八十五條   秩序問題 對於議題進行中發生之錯誤，或其他事件，足以破壞議事之秩序 

者，得提出秩序問題。（例如：發言超出議題範圍，出席人得請求主席糾正是。） 

第八十六條   處理順序 權宜問題之處理順序，最為優先，秩序問題次於權宜問題，而先

於其他各種動議。 

第八十七條   裁定及申訴 權宜問題及秩序問題之當否，不經討論，由主席逕行裁定，不

服主席之裁定者，得提出申訴。 

              申訴須有附議，始得成立。 

第八十八條   申訴之表決 申訴之表決可否同數時，維持主席之裁定。 

拾貳、選  舉 

第八十九條   選舉之方式 選舉之方式，分為左列兩種： 

          (一)舉手選舉。 

          (二)投票選舉。 

第 九十 條   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會員之選舉權及被選舉權，除另有規定外，一律平等。 



第九十一條    選舉之程序 選舉之程序如左： 

          (一)主席宣布選舉之名稱，職位，應選出之名額，及選舉方法。 

          (二)辦理候選人提名，但另有規定或決議時，得省略之。 

          (三)推定辦理選舉人員。 

          (四)選舉。 

          (五)開票並宣布選舉結果。 

第九十二條   辦理選舉人員 選舉設監票員若干人，由出席人推定。設發票員、唱票員及

記票員各若干人，由主席指定或由出席人推定。 

第九十三條   候選人提名 選舉得先舉行候選人提名，其辦法如左： 

          (一)由會眾簽署提名。每一候選人所需之簽署人數，以達會眾十分之一為原則。 

          (二)由大會選舉提名委員若干人，組織提名委員會推薦之。 

          (三)由議場臨時提出而有附議者。 

              候選人提名之方法，名額由大會決定。其由提名委員會提名者，選舉人得於

名單之外，自行擇定人選投票。 

第九十四條   單記法，連記法及限制連記法 選舉得採單記法，連記法或限制連記法，除 

各該會議另有規定外，一次選舉之名額在二名以上者，以採連記法為原則；在三

名以上者，得採限制連記法，其連記額數以應選出人總額之過半數為原則。 

第九十五條   選舉之當選 選舉以得票比較多數者為當選，票數相同時，以抽籤定之。如

各該會議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九十六條   選舉名額及候選人均為一人之選舉 選舉名額及候選人均為一人時，仍應投

票或舉手表決。 

前項投票或舉手表決，應就贊成與反對兩面行之，如反對者為多數，應另提 

候選人，重行選舉。當選額數另有特別規定者，從其規定。 

              舉行投票時，應以記「○」表示贊成，記「×」表示反對。 

第九十七條   開票及宣布結果 選舉完畢，應立即當場開票，並由主席宣布其結果。 

拾參、其  他 

第九十八條   另訂議事規則 各種會議得就實際需要，在不牴觸本規範之範圍內，得另定

議事規則施行之。 

第九十九條   未規定事項 本規範未規定事項，依 國父民權初步之規定。 

第 一百 條   施行日期 本規範自公布日起施行。 

 



附錄（一） 修正特點 

一、出席人因故不能出席會議時，得以書面委託其他出席人代表其發言，但如無另外規定，

僅能參與發言不得參與表決，以防少數人收買委託書，操縱會議。 

二、因出席人缺席，致未達開會額數者，應由候補人列席，以免流會情事時常發生。 

三、各種會議，得設置紀錄委員會，專司核對紀錄事宜，下次會即可免予宣讀，以節省會議

時間。 

四、動議重行分類：計區分主動議、附屬動議、偶發動議三種，以確定含議，避免混淆，使

其更能切合適用。 



附錄（一） 動議規則一覽表 

 應否

討得

發言

地位 

可否

間斷

他人

發言 

需

否

附

議 

可

否

討

論 

可

否

修

正 

可以提出哪些動議 表決額數 

可

否

重

提 

主

動

議

附

屬

動

議 

一 般 主 動 議 應 不 需 可 可 

附屬動議、復議動議、取銷動議、

收回動議、分開動議、討論方式動

議、表決方式動議、暫時停止實施

議事規則一部之動議 

詳 58、59 條 

不 

特

別

主

動

議 

復 議 動 議 應 不 需 可 不 

擱置動議、停止討論動議、延期討

論動議、無期延期動議、收回動議

（復議動議被擱置後不得抽出） 

參加表決之

多數 不 

取 銷 動 議 應 不 需 可 不 
除修正動議外可以提其他附屬動議

收回動議 

與被取銷之

本題同 
不 

抽 出 動 議 應 不 需 不 不 
收回動議 參加表決之

多數 
可 

預定議程動議 應 不 需 可 可 
修正動議、收回動議 參加表決之

多數（註一） 
可 

散 會 動 議 應 不 需 不 不 
收回動議 參加表決之

多數 
可 

休 息 動 議 應 不 需 不 不 
收回動議 參加表決之

多數 
可 

擱 置 動 議 應 不 需 不 不 
收回動議 參加表決之

多數 
可 

停 止 討 論 動 議 應 不 需 不 不 
收回動議 參加表決之

三分之二 
可 

延 期 討 論 動 議 應 不 需 可 可 
停止討論動議、修正動議、收回動

議、在同次會可以復議 

參加表決之

多數（註一） 
可 

付 委 動 議 應 不 需 可 可 

停止討論動議、修正動議、收回動

議、在委員會未著手審議前可以復

議 

參加表決之

多數 可 

修 正 動 議 應 不 需 可 可 

停止討論動議、修正動議（只能對

第一修正案提出）、分開動議、收

回動議、復議動議 

參加表決之

多數 不 

無 期 延 期 動 議 應 不 需 可 不 
停止討論動議、收回動議、復議動

議 

參加表決之

多數 
不 

偶

發

動

議 

權 宜 問 題 不 可 不 不 不 
收回動議 不必表決由

主席裁定 
可 

秩 序 問 題 不 可 不 不 不 
收回動議 不必表決由

主席裁定 
不 

項 

目 
規 

則 

動議名稱 



會 議 詢 問 不 可 不 不 不 
收回動議 不必表決由

主席答覆 
不 

收 回 動 議 應 不 不 不 不 
 參加表決之

多數（註二） 
可 

分 開 動 議 應 不 需 不 可 
修正動議、收回動議 參加表決之

多數 
不 

申 訴 動 議 不 可 需 可 不 
停止討論動議、收回動議 參加表決之

多數 
不 

變 更 議 程 動 議 應 不 需 可 可 
收回動議 參加表決之

三分之二 
不 

暫時停止實施議事

規則一部之動議 
應 不 需 不 不 

收回動議 參加表決之

三分之二 
不 

討 論 方 式 動 議 應 不 需 不 不 
收回動議 參加表決之

多數 
不 

表 決 方 式 動 議 應 不 需 不 不 
收回動議 參加表決之

多數（註三） 
不 

註一：如係特別議程，需要參加表決之三分之二通過。 

註二：先徵詢有無異議，如無異議，即不必再行表決。 

註三：如係唱名表決，只需出席人五分之一以上之贊同。 


